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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然资源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

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自然资源（海洋）主管部门、

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自然资源局、林业和草

原局：

为进一步做好“十五五”规划重点建设项目的要素保障工作，

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加强规划引领和项目前期工作。各级自然资源（海洋）、

林草主管部门要按照“项目跟着规划走、要素跟着项目走”的要求，

积极参与项目前期工作，会同有关部门建立会商机制，主动对接

相关部门“十五五”重点项目空间需求，统筹纳入自然资源管理和

国土空间规划“一张图”（以下简称“一张图”），依据国土空间规

划协同开展科学选址，明确国土空间规划重点项目清单，提升自

然资源要素配置效率。

二、探索建立健全国土空间规划许可制度。部权限内的用地

预审和先行用地项目，委托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办理；省级权

限内的，可按照省级人民政府有关规定办理先行用地。支持与部

实现“一张图”系统联网的省份，对纳入清单且在“一张图”上落图

落位的国家和省级单独选址项目，由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审核

后出具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的许可意见（有效期 3年），不再办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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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地预审和选址手续。取得以上意见的，即可先行用地。上述项

目涉及占用永久基本农田、生态保护红线的，报部备案。

三、建立规划动态维护机制。在不突破“三区三线”约束性指

标和底线管控要求的前提下，可结合定期体检评估，依托“一张图”

对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进行年度动态维护，正向优化规划分区、边

界、重点项目清单等规划内容。国务院审批的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，

年度维护方案经省级人民政府审核后报部备案；非国务院审批的

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，年度维护方案由省级人民政府审查核准后启

用，涉及优化三条控制线的需将数据报部。除年度正向优化外，

三条控制线调整的其他情形，按照永久基本农田、生态保护红线、

城镇开发边界管理办法的规定加强日常管理。因地形差异、勘界

定桩、产权界定等造成的三条控制线布局偏移，可及时报部在“一

张图”更新。

四、完善联动审批机制。省级自然资源（海洋）、林草主管

部门要推动省域用地用海用林用草用湿等在同一平台上联审，指

导市县同步开展勘测定界、现场查验（踏勘）、公示公告、费用

缴纳（告知）等相关工作，开展一次规划选址综合论证。

用地报批以最新年度变更调查成果（包括林草湿荒监测成

果）为参考，按照国土空间规划和管理要求明确地类属性，保证

空间唯一性。

用地报批启动后，涉及占用林地、草地及自然保护地的批文

到期的，无需重新办理。用地报批时不再审查压覆重要矿产资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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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内容，在批复建设用地时告知有关工作要求。非项目主体原

因造成的历史遗留违法用地（林、草），由市县人民政府承诺处

置到位即可开展报批。

五、健全与项目建设相适应的用地审批管理机制。单独选址

建设项目可根据施工等需要，分期申请用地。线性基础设施建设

项目可以市县级为单位，分段提出用地（林、草）申请。已批准

用地的建设项目，因初步设计变更等情形需要调整用地范围的，

调入的地块依法报批，调出的地块交由原用地主体使用。

六、改进征地工作。在维护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的前提下，

支持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按照“一张图”确定的项目用地范围，

并联开展征地前期工作。

在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内，因成片开发征

收土地的，不再单独编制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。

七、完善耕地占补平衡机制。坚持县域自行平衡为主、省域

内调剂为辅的补充耕地原则，补充耕地资源严重不足地区的建设

项目，在本区域内难以落实占补平衡的，可在省域内调剂补充，

不得弄虚作假。水库（河流）水面淹没区涉及占用耕地的，属于

农用地内部结构调整，纳入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管控。对战略性矿

产和地热、矿泉水等不造成永久基本农田损毁的非战略性矿产的

矿业权，可与永久基本农田重叠设置。

八、合理保障重点项目临时用地（林、草）。对纳入国家和

省级重点项目清单的交通、能源、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，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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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的已批准临时用地（林、草），在复垦（植被恢复）期满前，

经省级行业主管部门和自然资源（林草）主管部门同意，不同施

工标段可接续使用，累计不超过批准施工周期，但不得变相永久

占用。临时用地涉及用林用草的，可合并编制土地复垦和植被恢

复方案。

九、完善矿业用地政策。勘查各类矿产资源、露天开采战略

性矿产资源符合临时使用土地要求的，可由地方自然资源（林草）

主管部门依权限分期分区批准临时使用土地，原则上每期不超过

5 年，累计不超过矿业权期限。矿业权续期的可相应申请临时使

用土地接续使用。

对不符合临时使用土地要求的采矿项目，要按照节约集约的

原则，一次性预留合理空间，滚动开发、分期办理用地手续。在

乡村地区使用增减挂钩指标（包括存量采矿用地复垦修复腾退）

的，可按批次办理农用地转用，并依法实施征收。无法实施征收

的，可按照国家统一部署要求使用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。

十、统筹存量和增量建设用地促进内涵式发展。经地方人民

政府依法批准但实际未使用的建设用地，可由原批准用地机关撤

回用地批准文件，涉及的占补平衡指标仍然有效。对实现“一张图”

联网的省（区、市），实施建设用地规模规划期总量管控机制，

由省级政府统筹使用“十五五”新增建设用地指标。各省（区、市）

要建立健全新增建设用地与存量建设用地盘活挂钩机制，年度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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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城乡建设用地原则上不得超过盘活存量土地面积。部定期监测

执行情况。

新增建设用地优先保障重大项目建设和民生事业发展，原则

上不用于经营性房地产开发。城中村改造中涉及到的边角地、夹

心地、插花地等零星土地（面积原则上不超过项目总面积 10%），

保障性住房、公用设施营业网点和零售商业等涉及民生保障的，

可办理新增用地审批和供应。

十一、陆海统筹合理利用空间资源。海岸线向陆一侧、向海

一侧已成陆区域，按照土地管理，其中已报部备案的“未批已填”

区域，在涉及的违法违规用海查处到位、生态保护修复措施落实

到位后，按产业准入要求合理利用。海岸线向海一侧未完全成陆

区域，按照海域管理，其中涉及已登记集体土地所有权以及土地

使用权、承包经营权等用益物权的区域，原则上维持现状，充分

保障权利人合法权益，但不得新增围填海。

支持相关省市结合国土空间规划优化游艇、海钓产业基础设

施布局，保障项目合理用地、用海、用岛以及海岸线使用需求，

不得违规新增围填海。游艇、海钓配套设施使用无居民海岛的，

合并编制开发利用方案和论证报告。支持探索建立游艇码头泊位

审批（出让）、转让、登记及交易制度。

十二、合理利用保护地整合优化成果。省级人民政府上报的

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成果，可作为国家和省级重点项目自然资源

要素配置的依据。在保障生态安全、公共利益等前提下，允许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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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基础设施无害化穿越自然保护区。红树林分布区未被认定为“红

树林地”的，可按当前地类管理。

十三、支持设施农业和生态产业发展。在耕地上构建农业生

产设施，不破坏耕作层、符合耕地认定标准的，按耕地管理；不

符合耕地认定标准的农业生产设施和必要的附属、配套设施，可

以占用一般耕地，按照农业设施建设用地认定，由县级自然资源

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纳入“一张图”规范管理。

发展森林草原游憩、露营体验、科普教育等需配套设置的小

型零星便民设施，可与直接为林业、草原生产经营服务的工程设

施统筹建设。

各级自然资源（海洋）、林草主管部门要依托“一张图”建立

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，加强日常监测监管，完善预警机制，严格

执法督察，严肃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。
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《自然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做好用

地用海要素保障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发〔2023〕89号）、《自然资

源部关于进一步改进优化能源、交通、水利等重大建设项目用地

组卷报批工作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发〔2024〕36号）继续执行。部、

局已发文件与本通知内容不符的，以本通知为准。

自然资源部

国家林业和草原局

2026年 3月 5日


	自然资源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
	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

